
附件 1

江苏技能大奖评选表彰方案（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实施人才强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培养造就一批具有优秀品质、高超技艺和创新精神的技术技
能人才，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劳
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良好氛围，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 江苏技能大奖是省政府对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
技术技能人才设立的奖项，分江苏大工匠和江苏工匠两个层
级，江苏大工匠为我省技术技能人才最高奖励。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负责评选表彰活动的具体组织实施。

第三条 江苏技能大奖评选表彰活动每两年开展一次，
每次评选表彰江苏大工匠 20 名、江苏工匠 200 名。

第四条 江苏工匠表彰对象主要为全省各行各业从事职
业技能、职业能力工作的技术技能劳动者。重点聚焦先进制
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乡村振兴等发展方向，
涵盖传统技艺技能领域，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
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贯通领域，数字经
济、医疗医药、公共安全、社会管理与服务等新兴领域。

第五条 江苏工匠人选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工匠精神；技术技能水平在国内本职业（工种）中
处于领先地位；原则上在法定就业年龄内；具有江苏户籍且



在江苏就业满 2 年，或在江苏缴纳社会保险满 3 年。
还应具备以下申报条件之一：
（一）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或副高级及

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拥有绝招绝技绝活，技术技能处于本省、本行业顶尖

水平，有较高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2.在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等方面解决重大技术难题，总

结出独特的操作工艺和操作方法，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或社
会效益；

3.善于运用个人技能技艺带领工作团队解决疑难杂症，
并在带徒传艺方面取得重大成绩；

4.世界技能大赛前五名、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获得奖牌选
手、全国行业职业技能一类大赛前三名、省级职业技能一类
竞赛第一名的选手和主教练（限 1 人，下同）。

（二）具有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或中级及以
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全国技术能手、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
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
得者、省级及以上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省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省企业首席技师。

第六条 符合江苏工匠基本条件的世界技能大赛奖牌、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金牌获得者及其主教练，江苏技能状元大
赛江苏技能状元获得者可直接认定为江苏工匠。

第七条 在其他技术技能行业（工种）为经济社会发展、
民生建设作出突出贡献，并获得省级表彰奖励及以上荣誉的



先进个人，可不受第五条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职称
限制，破格申报江苏工匠。

第八条 江苏大工匠应当符合江苏工匠基本条件，原则
上从江苏工匠中择优评选产生。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世界
技能大赛金牌获得者及其主教练可直接认定为江苏大工匠；
世界技能大赛奖牌、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金牌获得者及其主教
练可优先申报江苏大工匠评选。

第九条 评选表彰面向基层和工作一线，不评选副厅局
级或者相当于副厅局级以上干部，县处级干部比例控制在
20%以内。事业单位有专业技术职称的领导干部可作为专业
技术人员推荐，不受干部级别比例限制。

第十条 江苏技能大奖评选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竞
争、择优的原则，采取名额分配、逐级推荐、集中评审的办
法。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状况，按 1:1.2 的比例，下达各市、各行业、各
部门推荐指标。各地可结合人才结构实际，合理设定技能人
才、专业技术人才、乡土人才等入选比例。

第十一条 评选程序
（一）组织申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面向社会发布

评选通知，市属及以下企事业单位候选人及个人自荐的，向
所在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申报；省属企事业单位和在
苏有业务主管部门的中央驻苏企事业单位候选人，向其省级
业务主管部门申报；在苏无省级业务主管部门的中央驻苏企
事业单位候选人，由所在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指导申



报，不占用各市名额指标；省重点技师学院可直接向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申报 1 名候选人；省直部门主要申报省本
级候选人。推荐单位应将候选人基本情况在本单位公示，还
应征求公安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已获江苏工匠（含江苏制造
工匠）称号的，可申报江苏大工匠。

（二）市级（部门）初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省级业务主管部门、中央驻苏企事业单位、省重点技师学
院）依据相关条件对候选人申报材料进行审核遴选，按分配
名额指标确定推荐人员名单并排序，经本地区、本部门公示
无异议后报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三）省级评审。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有关部门
从江苏省职业能力建设专家库中随机选取专家组成专家评
委会，对各市（部门）上报人选进行评审，确定江苏工匠拟
表彰人选和江苏大工匠实地考察人员名单。

（四）实地考察。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组织专家对江
苏大工匠候选人进行实地考察，重点了解候选人职业道德、
敬业精神、技术技能和工作实绩等方面情况，提交专家评委
会审议后，确定江苏大工匠拟表彰人选。

（五）社会公示。拟表彰人选在省级新闻媒体和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网向社会公示，接受公众监督，公示期为 5 个
工作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受理公示举报和情况核
实工作，对经核查存在问题的候选人，取消其候选人资格，
按排名次序递补人选并再次公示。

（六）审批命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评选情况及



拟表彰人员名单报省政府，由省政府批准后命名表彰。
第十二条 江苏技能大奖获得者获如下表彰和奖励：
（一）由省政府分别授予获奖者“江苏大工匠”“江苏

工匠”称号，对个人发放不超过 2万元的奖金。奖金免征个
人所得税，所需经费由省财政预算安排。

（二）江苏大工匠获得者，直接认定为“江苏特级技能
大师”；江苏工匠获得者，直接认定为“江苏技能大师”。
其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可通过江苏省高层次和急需紧缺
人才高级职称考核认定委员会，申报考核认定副高级以上职
称。

第十三条 获奖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会同相关部门审议后，报省政府撤销其荣誉称号，
收回荣誉证书，追回奖金，并取消其今后申报技术技能人才
奖项资格：

（一）在推荐和评选中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的；
（二）有违法乱纪行为或重大责任事故的；
（三）其他有损荣誉称号行为的。
第十四条 评选表彰工作中，工作人员及相关负责人徇

私舞弊、违规操作的，经查实，由上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由有关部门
对主管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依纪给予处分。
第十五条 本方案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